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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91 年 12 月 3日（週二）上午 9時 30 分 

開會地點：教育部第 216 會議室 

主    席：范政務次長  巽綠         記    錄：張慧敏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第一案：歷次會議決議重要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 

決定： 

一、 有關檢視我國現行及將來通過之教育法令，有無違反男

女平等及影響婦女權益之情事乙案，請本部檢視專案小

組賡續追蹤高教司、中部辦公室、軍訓處、僑教會及人

事處等單位後續檢討修正情形，暫不解除列管。 

二、 餘洽悉。 

第二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

點分工表」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婦女與性別是目前社會之重要議題，請本部國際文教處

研議將婦女、性別研究相關學門列入未來公費留考項目

之一。 

二、有關中等以上學校受暴女學生、在校懷孕女學生及撫養

三歲以下子女等類婦女彈性修業年限乙節，本部雖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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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列入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內容，惟於該法尚未立

法通過施行前，請本部訓委會協調高教司、技職司、中

教司及中部辦公室等，就現況中此類婦女之比例，及學

校目前協助此類婦女之具體作法等，於下次小組會議專

案報告。 

三、請外交部就有關促進婦女相關議題國際交流，瞭解協助

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之推動現況，及未來推動與改進方

向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四、為號召女性參與志願服務，促進女性學習成長，請內政

部中部辦公室彙整各部會及直轄市、各縣市政府現行志

願服務獎勵辦法，瞭解目前對女性志願服務者之成長與

獎勵有何實質具體之作法，以作為未來能有更具突破性

及整體性之規劃。另有關委員建議進行女性志工之需求

評估，併請納入未來規劃考量。 

五、分工表中「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各工作重點請各部會

（外交部、勞委會、文建會、衛生署），「人身安全組」

有關強化外籍新娘、大陸新娘教育工作重點，請本部各

單位（國教司及社教司一科）於會後一週內（12 月 10

日前）補齊辦理情形，送本部社教司二科彙整

（huiming@mail.moe.gov.tw）。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李委員元貞 

案由：如何以他律的方式防止媒體侵害人權。 

決議： 

一、 建請新聞局結合更多團體與閱聽人的力量，以他律方式

加強監督媒體，加強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倫理，並於公

益時段製播有關個人隱私權保障之宣導短片。 

mailto:huimi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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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事涉法務部、警政署、衛生署如何繼續加強落實執

行相關法規層面，非本組權責所能完全涵蓋，請李委員

元貞調整提案內容後，轉送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二次會前協商會議續商。 

第二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案由：有關「婦女社會參與研討會」會議結論擬請各分工小

組列為推動各項婦女權益之工作重點，並納入「行政

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

表」一案。 

決議： 

一、 本案涉婦女社會參與，依本組第一次會議決議分工，係

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政，案內有關政策建議多達 51

項，且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

重點分工表多有重疊，建請人事行政局參考本次會議資

料中各部會研議意見，並重行檢視歸納其與分工表之異

同，邀集各部會充分討論是否需要納入各項婦女權益工

作重點分工表後再議。未來如將納入分工表，亦請依該

體例一致處理。 

二、 另有關經濟部建議將主題一編號第 1、3項之主辦機關

改為勞委會乙節，併請參處。 

第三案：                           提案單位：社教司 

案由：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受理民間團體 92

年度「婦女教育」相關議題案件申請，請本分工小組

進行書面初審乙案，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編號Ｇ５「台北ＹＷＣＡ『年輕女性國際事務培訓

計畫』」，及Ｉ４「台北市女性網友運用網路尋求協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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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狀況調查表暨建立台北地區『婦女網路服務工作支援

網路』計畫案」，請行政院青輔會及內政部社會司帶回

表示意見，其結果請逕復婦權基金會。 

二、 編號Ｇ７「性侵害被害人求助需求初探：以高雄縣經驗

為例」研究計畫，因屬研究性質，請本部訓委會研處，

如符合本部施政計畫及業務發展需要，依程序提本部審

核小組審議。餘編號Ｇ１至Ｇ４及Ｉ１４等五案，則請

本部訓委會另案審議。屆時各案審議結果請逕復各申請

單位，並副知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及社教

司。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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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二次會議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第二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

點分工表」辦理情形報告案。 

羅委員燦瑛： 

有關中等以上學校對受暴女學生、在校懷孕女學生及撫

養三歲以下子女等類婦女之處遇，已含概於教育部研訂「性

別平等教育法（草案）」。 

另有關增設婦女、性別研究相關學門乙節，當初研訂本

項的主要用意是因為性別研究是現今社會重要的課題，且國

科會也已經有這一項，因為婦女的議題不只是婦女勞動而

已，希望不要只是含概在社會學門之下，建請除了社會學門

之外，能有一個性別研究的學門或科目。 

李委員元貞： 

外交部一年內到底幫忙了多少非政府組織？到底幫忙

了多少人出國參與相關國際會議、論壇或研討會等活動？女

性的比例佔多少？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李委員元貞 

案由：如何以他律的方式防止媒體侵害人權。 

李委員元貞： 

美國是一個講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但是該國

媒體的自律卻非常嚴謹，在報導新聞事件前，有媒體查證中

心進行查證新聞的真實性，並不需要政府介入，其他國家也

有閱聽人制衡媒體的力量，反之，我國媒體環境雖然也有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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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律的力量，也有閱聽人監督的組織，像是台灣媒體觀察

基金會，在推動閱聽人制衡媒體的工作，都已相當努力，然

畢竟力量仍屬不足，所以，政府色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應

主動地從他律方式介入防止媒體侵害人權，這也是我提案的

動機。 

台灣媒體喜於報導性侵害與性交易案件，比如掃黃時均

以拍攝酒店女郎與檳榔西施為主體，以滿足大眾的好奇，但

是，難道這些女子不能享有應有的人權對待？又如偵察中案

件，媒體可怕地未審先判，大肆批露案件的可能性與分析可

能的發展，就我所知道很多案件的批露都與警察及檢察官的

風紀有關。ＳＮＧ車隨時守候在急診室也是台灣特有，而世

界罕見的媒體現象。又醫生為什麼暴料病人的隱私？是不是

隱去病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呢？這算不算侵犯人權呢？ 

有關法務部、警政署、衛生署及新聞局所研提的說明，

可見政府法規均對媒體均已有相關的規範，惟其執行情形究

為如何？為何媒體之權力仍如此高張？傳聞香港蘋果日報

將來台發行，屆時將有二十四小時之巡邏車！比警察的巡邏

車還過之！媒體如此侵犯人權，政府角色有限，各單位執行

情形究為如何？發現媒體有侵犯人權情事時，各單位的作法

又如何？本案似不只是教育、媒體與文化組的範疇，另應連

繫司法院一起研商有關法院對媒體的規範措施。提案辦法部

分將再予調整。 

羅委員燦瑛： 

這裡所談的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媒體侵犯人權，所指的

大部分是隱私權，我看美國所有災難新聞時，尤其是空難，

我們不會看到罹難者的姓名出現在媒體上面，也不會看到新

聞記者追著罹難者家屬問他們有什麼樣的感覺，這方面其實

是台灣文化對於個人隱私方面的不尊重，或是沒有意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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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以新聞性或大眾欲求考量，以新聞自由或大眾知的權力

為由，公然地侵犯閱聽人或一般大眾的隱私，而完全沒有罪

惡感或愧疚感，因此，我建議應訓練新聞從業者存有尊重他

人隱私的意識，政府啟動這樣的社會改革運動。另外，應教

育我們的閱聽人或大眾應如何保有自我的隱私權，因為一般

大眾都不知道自己有拒絕媒體採訪的權力，因此，藉由一個

收視性或可觀性的節目來呈現，讓一般人能夠警覺對於個人

隱私權的尊重。 


